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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主要内容：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电股份”或“公

司”）拟以自有资金 13,100万元收购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富春江集团”）持有的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春江光电”）100%股权。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富春江集团履行富春江光电股权交割

相关程序，待股权交割完成后，富春江光电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预

计将于 2021 年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产

生影响。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计 3,744.30万元；其中：

关联采购 336.79 万元，关联销售 3407.51 万元。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范围内。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特信息”）负责

生产销售光棒、光纤产品，其主要客户为富春江光电。随着永特信息公司光棒、

光纤产品的逐渐量产，公司与富春江光电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也将会随之增大。

在公司收购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后，将有效减少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与此同

时，收购富春江光电后，将促进公司光通信板块形成“光棒、光纤、光缆”的完

整产业链，从而有效提高公司光通信板块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近年来，公司电力电缆产销量逐年增长，其主要原因系公司杭州富阳

东洲生产基地的产能释放，为满足电力电缆市场订单的持续增长，公司重点加强

了电力电缆产能的技改投入及场地的优化布局。截至目前，公司杭州富阳东洲生

产基地已基本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公司现有生产场地及产能情况已无法满足公

司未来年度电力电缆产品销量的增长。富春江光电生产基地与公司杭州富阳高尔

夫路生产基地毗邻，仅一墙之隔，公司收购富春江光电公司 100%股权后，将根

据电力电缆板块、通信电缆板块各自行业景气度及各自生产经营情况，充分整合、

优化各自场地、设备等产能布局，以实现公司整体产销量的持续增长。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通控股”）及其一致行

动人富春江集团，持股比例分别为 31.26%、20.84%；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庆炎家

族直接持有本公司 2.83%的股份，孙庆炎家族通过永通控股和富春江集团间接控

制公司 52.10%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54.93%的股份。 

富春江光电的股东为公司股东富春江集团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孙庆炎家族。同时，公司董事华建飞、陆春校、孙翀担任富春江光电董事；

公司董事华建飞、孙翀、陆春校担任永通控股董事，公司董事华建飞、孙翀、孙

臻、陆春校担任富春江集团董事，公司孙翀、孙臻、陆春校、卢献庭在富春江集



团和永通控股任职；公司监事章旭东分别担任富春江集团董事和永通控股监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第（三）项、第

（四）项的规定，本次收购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均已经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

的事前认可，并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联董事华建飞、孙翀、孙臻、陆春校、卢献庭

对关联交易事项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前述关联交易，本公司独立董

事亦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监事章旭东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监事

一致同意前述关联交易。该事项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 138 号 

成立日期：1997 年 1 月 24 日 

营业期限：1997 年 1 月 24 日至 2047 年 1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孙翀 

注册资本：18,6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143715249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移动电话机、移动通信设备、市话通信电缆、光缆、

无氧铜杆、铜丝、电磁线、电缆交接箱、分线盒、模块和 PE、PVC 塑料粒子、

通信配套设备及专用电源设备、通信线路器材、光通信器件及设备制造，销售。

黄金、白银、矿产品销售；金属材料批发、零售；移动通信技术、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旅客票务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含下属分



支机构经营范围（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许可：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三）主要业务情况 

富春江集团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业务。其投资方向包括信息通信、

节能环保和电气装备三大产业。 

富春江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元 

财务状况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717,769,344.86 

负债总额 13,766,195,643.33 

100.00% 100.00% 

100.00% 

6.39% 10.10% 8.61% 74.90% 

52.08% 47.92% 
39.88% 4.12% 56.00% 

1.00% 1.00% 98.00% 

49.00% 51.00% 

孙翀 孙臻 

杭州富阳永望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GP） 

章旭东

（LP） 

陆春校

（LP） 

杭州富阳玖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孙庆炎

家族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 名    

自然人 
24 名  

自然人 

杭州富阳富杭投

资有限公司 

12 名  

自然人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富春江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杭州吉欧西光通信有限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9,237,307.75 

盈利指标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7,968,292,710.57 

利润总额 619,066,377.25 

净利润 482,673,329.64 

三、交易标的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 608 号 

成立日期：1998 年 09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陆春校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光纤、通信光缆及光器件、通信电缆、通信器材及设备、可视电

话及多媒体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通信网络工程的设计，安装，技术咨

询；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

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光纤预制棒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本次收购前，富春江集团持有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 

（三）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富春江光电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四）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0]10474号），富春江光电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合

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状况指标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一、流动资产 306,044,516.56  285,178,140.84  

其中：货币资金  49,494,139.07   42,648,662.22  

      应收账款  102,451,692.32   99,630,585.84  

      其他应收款  101,797,224.23   99,382,090.49  

存货        38,885,006.36 32,937,940.40 

二、非流动资产 214,766,994.83  221,936,267.95  

       固定资产  132,582,947.31   112,635,637.83  

       在建工程  39,885,763.15   65,621,169.54  

       无形资产  42,271,648.97   43,548,578.83  

资产总计  520,811,511.39   507,114,408.79  

三、流动负债  410,126,160.77   356,634,212.77  

其中：短期借款  290,319,000.00   287,396,091.67  

应付票据  30,021,081.21   8,649,065.00  

应付账款  38,494,904.60   36,316,020.39  

其他应付款  43,943,434.26   15,253,975.41  

四、非流动负债  9,427,569.22   7,174,948.99  

其中：递延收益  9,427,569.22   7,174,948.99  

负债合计  419,553,729.99   363,809,161.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257,781.40  139,371,824.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257,781.40   143,305,247.03  

盈利指标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19,600,324.11   226,708,607.64  

利润总额 -37,292,451.63  -49,034,488.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974,823.77  -49,852,839.36  

注：根据富春江光电与富春江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富春

江光电拟将其持有的江苏富春江光电有限公司全部 70%股权以 8,050万元价格转让给富春江

集团。以上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时假设上述交易于本模拟财务报表之比较报表期初（即 2019

年 1 月 1 日）已完成，即本模拟合并财务报表不包含江苏富春江光电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 



（五）评估及交易价格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和收益法。 

由于国内市场上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及盈利

水平方面均类似的股权交易案例或参考企业，难以搜集市场法所需的相关比较资

料，故本次评估不宜用市场法。 

近年富春江光电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不稳定，富春江光电公司亦于近年出

现持续亏损，其未来收益的预测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评估亦不宜采

用收益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

以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

并具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本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选用资产基础法。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基

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富春江光电

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母公司报表口径）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523,073,143.00 元，评估价值 616,716,141.70 元，评估增值

93,642,998.70 元，增值率为 17.90%； 

负债账面价值 419,994,394.90 元，评估价值 419,994,394.90 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03,078,748.10 元，评估价值 196,721,746.80 元， 评

估增值 93,642,998.70 元，增值率为 90.85%。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327,156,453.96 331,659,752.95 4,503,298.99  1.38 

 二、非流动资产 195,916,689.04 285,056,388.75 89,139,699.71 45.5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1,463,240.20 31,463,240.20   

       固定资产 85,610,596.19 104,747,400.00 19,136,803.81 22.35 

       在建工程 39,885,763.15 39,885,763.15   

       无形资产 38,930,454.10 108,933,350.00 70,002,895.90 179.82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38,930,454.10 108,933,350.00 70,002,895.90 179.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635.40 26,635.40   

    资产总计 523,073,143.00 616,716,141.70 93,642,998.70  17.90 

 三、流动负债 411,299,584.29 411,299,584.29   

 四、非流动负债 8,694,810.61 8,694,810.61   

    负债合计 419,994,394.90 419,994,394.90   

    股东全部权益 103,078,748.10  196,721,746.80 93,642,998.70  90.85  

注①：根据富春江光电与富春江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富

春江光电将其持有的江苏富春江光电有限公司 70%股权以 8,050 万元转让给富春江集团。富

春江光电公司提供的模拟财务报表的编制假设上述交易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

上数据不包含江苏光电公司的财务数据。即本次评估已考虑上述评估基准日后事项对评估结

果的影响。 

注②：上表各财务指标的账面价值为母公司报表口径。 

（三）交易价格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坤元评报[2020]760 号），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本次拟收购的富

春江光电 100%股权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03,078,748.10 元（母公司报表口

径），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价值为 196,721,746.80 元。经协商一致，交易双方

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 13,100 万元，较评估值折价 33.41%，较账面净资产溢价

27.09%。 

（六）公司与富春江光电股权交易情况 

2017 年，国内光通信行业处于高景气发展期，公司为推进“一体两翼”产

业格局发展战略，使公司“高起点”、“高效率”切入光纤光缆行业，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2017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7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拟

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中收益法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以现金方式作价 4.5 亿

元收购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 

2019 年以来，光纤光缆行业形势发生变化，光纤、光缆市场价格下降幅度

较大，对富春江光电的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压力，预计富春江光电未来经营业绩存

在不确定性。为了避免富春江光电影响上市公司业绩，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2019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收购价 4.5 亿元为基础加上富春江光电 2017 年、2018 年 1-9 月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之和为参考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以 5.09 亿元转让给原股

东。 

近年来，公司电力电缆产销量逐年增长，为满足电力电缆市场订单的持续增

长，公司电力电缆板块需要进行产能场地的优化布局；公司光通信板块永特信息

产能释放，其与富春江光电的关联交易金额将会随之增加，为促进公司光通信板

块形成“光棒、光纤、光缆”的完整产业链及减少关联交易；同时，富春江光电

富阳生产基地与公司杭州富阳高尔夫路生产基地毗邻，仅一墙之隔，公司收购富

春江光电 100%股权有利于提升公司电力电缆板块产能和光通信板块的市场竞争

力。富春江集团为便于公司与富春江光电业务整合与协同的需要，以 8050 万元

受让富春江光电位于苏州的持股 70%控股子公司江苏富春江光电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江苏富春江光电的账面净资产为 93,814,909.04 元，经双方协

商一致，江苏富春江光电全部股东权益作价 1.15 亿元，即江苏富春江光电 70%

股权确定交易价格为 805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富春江光电已不再持有江

苏富春江光电股权，股权转让款已支付）。为此，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收购富春江光电公司 100%股权。 

（七）其他情况说明 



标的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富春江光电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更。公司不存在为富春江光电担保、委托理财等行为，富春江光电不存在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2020 年 12 月 23 日，杭电股份与富春江集团及标的公司富春江光电签署《关

于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 

（二）收购标的、收购价格、支付方式及交割 

1、杭电股份拟收购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 

2、杭电股份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富春江光电进

行审计、评估并出具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收购标的股权的收购价格以收购标的

股权在审计／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 

3、收购价格 

富春江光电的收购价格按以下方式确认： 

（1）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0]10474 号

《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在审计基准日的净资产为 101,257,781.40 元。 

（2）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2020]760 号《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196,721,746.80

元。 

（3）经协商一致，最终确定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的收购价格为 13,100万元。 

4、收购款项的支付 



（1）在杭电股份董事会通过本次股权收购议案后向富春江集团支付股权转让

款的 30%。 

（2）在杭电股份完成标的公司营业执照办理后向富春江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的 70%。 

（三）损益归属 

各方同意，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止，富春江光电的损益由富春江集团享

有，审计／评估基准日次日起标的公司的损益均归属杭电股份所有。 

(四)不竞争 

富春江集团承诺，富春江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杭电股份及其子公

司外的其他企业，均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杭电股份及其子公司生产的产品

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杭电股份及其子公司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如有涉及竞业情形的，富春江集团

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3个月内消除竞业事项。 

（五）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内，富春江集团应对标的公司尽善良管理义务，保证拥有富春

江光电 100%股权的合法、完整的所有权以使其权属清晰、完整；确保富春江

光电 100%股权不存在司法查封、冻结，不为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或设置

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合理、谨慎地运营、管理标的公司；确

保标的公司管理层、客户的稳定和业务的正常经营；不从事任何非正常的导

致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价值减损的行为，亦不从事任何导致标的公司的无形

资产或经营资质无效、失效或丧失权利保护的行为；保证标的公司的经营状

况将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如实施日常生产经营以外可能引发标的资产发生

重大变化的决策，应征得杭电股份董事会的书面同意。 

3、本协议签署后，未经杭电股份书面同意，富春江集团不得对富春江光

电 100%股权进行再次出售、托管或设置任何第三方权利 (包括优先购买权或

购股权等)，亦不就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的转让、质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



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等事宜与其它任何第三方进行交易性接触，签订备

忘录、合同书、谅解备忘录，或与收购标的股权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

限制收购标的股权转让条款的合同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六）税收与费用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磋商、签署或完成本协议和本

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产生或有关的费用、收费及支出。 

2、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各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

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代付、代扣以及代缴义务。 

（七）违约责任及补救 

1、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

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

述、保证或承诺，或在本协议下的承诺与保证事项有重大不实的或存在虚假

陈述的，或违反本协议签订后交割日前的各项承诺、保证、补充条款，均构

成其违约，违约方须足额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富春江光电今后如出现因交割日前原因导致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

或其他纠纷的，由此给富春江光电造成损失的，该等损失应由相关富春江集

团承担。 

3、如因法律、法规或政策限制，或因本协议所述先决条件未能获得满足

等任何一方不能控制的原因，导致收购标的股权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转让和/

或过户的，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4、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则守约方应书面通知对方予以改正或作

出补救措施，并给予对方 15个工作日的宽限期。如果宽限期届满违约方仍未

适当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则本协议自

守约方向违约方发出终止本协议的通知之日终止，守约方不放弃追究违约方

违约责任的权利。 

五、累计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本次

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计 3,744.30 万元；其中：关联采购

336.79 万元，关联销售 3407.51 万元。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预计范围内。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前就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

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充分沟通。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并进

行充分论证后认为： 

1、公司收购关联方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主要目的是

本次交易完成后能有效减少公司与富春江光电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整体产销

额的增加，并促进公司光通信板块形成“光棒、光纤、光缆”的完整产业链，增

强公司电力电缆板块和光通信板块的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

东的利益。 

2、该收购价格以评估机构按基础资产法评估确定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关联

交易双方的定价依据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

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公司本次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

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并遵循了市场通用

惯例与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和评估目的相关，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

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准确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

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果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

股东利益。  

4、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收购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召开时，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华建飞、孙翀、

孙臻、陆春校、卢献庭均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

时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完成后能有效减少公司与富春江光电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

整体产销额的增加，并促进公司光通信板块形成“光棒、光纤、光缆”的完整产

业链，增强公司电力电缆板块和光通信板块的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目标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股权涉及的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所确定的有关资产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确认，本次以自有资金收购浙江富春江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价格确定为 13,100 万元，该价格系参考评估机构

出具的有关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确定，作价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与富春江集团签署的《关于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

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形式、内容与签订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有关资产评估值，

并经各方协商确认，本次以自有资金收购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价格确定为 13,100 万元，该价格系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有关评估结果并经

各方协商确定，作价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2、公司与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签署的《关于浙江富春江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形式、内容与签订

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交易完成后能有效减少公司与富春江光电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

整体产销额的增加，并促进公司光通信板块形成“光棒、光纤、光缆”的完整产

业链，增强公司电力电缆板块和光通信板块的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目标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 

九、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光通信板块的影响 

随着公司全资子公司永特信息光棒、光纤产品的逐渐量产，公司与富春江光

电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也将会随之增大。在公司收购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后，

将有效减少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与此同时，收购富春江光电后，将促进公司光

通信板块形成“光棒、光纤、光缆”的完整产业链，从而有效提高公司光通信板

块的市场竞争力。 

（二）对公司电力电缆板块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电力电缆产销量逐年增长，其主要原因系公司杭州富阳东洲生

产基地的产能释放，为满足电力电缆市场订单的持续增长，公司重点加强了电力

电缆产能的技改投入及场地的优化布局。截至目前，公司杭州富阳东洲生产基地

已基本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公司现有生产场地及产能情况已无法满足公司未来

年度电力电缆产品销量的增长。富春江光电生产基地与公司杭州富阳高尔夫路生



产基地毗邻，仅一墙之隔，公司收购富春江光电公司 100%股权后，将根据电力

电缆板块、通信电缆板块各自行业景气度及各自生产经营情况，充分整合、优化

各自场地、设备等产能布局，以实现公司整体产销量的持续增长。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富春江集团履行富春江光电股权交割相关

程序，待股权交割完成后，富春江光电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预计将于 2021

年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由于光纤光缆行业近年来形势发生变化，富春江光电处于亏损状态，公司收

购富春江光电后，公司将根据公司电力电缆板块、通信电缆板块各自行业景气度

及各自生产经营情况，整合、优化各自场地、设备、人员等产能布局，随着公司

对相关优化整合的深入，富春江光电的亏损将不会持续，随着公司整体的产销量

的提升，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十、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4、《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审[2020]10474 号）；  

5、《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6、公司与富春江集团签署的《关于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

购协议》； 

7、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8、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